《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焕新提质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    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机关政策性文件解读工作办法》（内政办发〔2017〕5号）规定，制定《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焕新提质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政策解读。
    一、政策解读提纲
（一）出台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市《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-2023）》精神，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推动高新区“焕新提质”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提高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面貌，引导高新区向“智能化”“高端化”“绿色化”迈进，市工信局结合各产业园实际情况，起草了《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焕新提质实施方案》制定《实施方案》。
（二）起草过程

今年以来，市主要领导对推动我市高新区“焕新提质”工作高度关注，要求制定《“焕新提质”实施方案》。接到任务后，我局开始着手收集资料，学习借鉴省内外先进开发区“环境综合整治”的优秀经验，同时结合我市各产业园实际情况，编制了《实施方案》。2022年7月4日召开了局长办公会议，集全局之力对《实施方案》的初稿进行研究讨论和修改。分别向三区政府、市高新区管委会，生态环境局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部门进行了2轮征求意见，共反馈意见14条，采纳14条。7月7日提交市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审议，并按照会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2022年7月19日提交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通过。
（三）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共分7章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（第一章）明确了明确了近期目标：按照开发区“焕新提质”总体要求，从2022年7月开始，集中利用2年的时间，在各产业园开展“焕新提质”整治活动。确保到 2024年7月底前，各产业环境面貌发生显著改观，基本改变“灰头土脸”的落后面貌；远期目标：建立开发区“焕新提质”长效管理机制，逐步构筑起“环境优美宜居”、“设施低碳共生”、“生产节能绿色”、“治理高效智慧”的绿色示范产业园。第二部分（第二到五章）分别从推进产业园公共环境整治、推进产业园建筑工地及物料堆场整治；、推进园内企业环境整治、推动化工园区封闭管理4个方面提出了开发区观感提升的具体任务要求，第三部分（第六章）明确《实施方案》共分三个具体实施阶段：第一阶段：宣传发动，制定方案（2022年7月20日﹣8月10日）；第二阶段：全面启动，集中整治（2022 年8月10日﹣2024年6月30日）；第三阶段：检查验收，长效管理（2024年7月1日-7月31日），第四部分（第七章）分别从加强组织领导、形成工作合力、保障资金支持、加大宣传力度、严格督查调度五个方面阐述了开发区焕新提质工作的保障措施。
    二、解读形式

    编制《实施方案》参与者运用采用数字化、文稿、图表图解、音频视频等可视、可读、可感的方式进行政策解读。
    三、解读渠道

    通过乌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微博微信平台等新闻媒体进行解读，同时，市工信局会随时接受公众的政策咨询。

    四、解读时间
    2022年8月15日
